长葛市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招标代理机构遴选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规定，结合长葛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需要，现决定公开征集遴选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诚邀符合资格的代理机构参与。
　　一、项目名称：长葛市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
　　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　　项目建设共涉及12个镇的乡村建设行动类和产业发展类项目。
　　三、选定范围、报名条件及报名提交材料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合同能力的企业，谢绝联合报名。（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报名时携带原件以便核查，不提供原件视为不符合要求）
　　２.必须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代理机构登记系统备案登记。（网站查询证明截图加盖公章）
　　３.近三年内参加过的建设工程代理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违约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无违法记录声明函）
　　４.近3年以来在河南省主要业绩（提供业绩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５.提供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备查）
6.拥有不少于2名熟悉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具备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招标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从业人员。
　　四、遴选办法
　　1.若报名单位不足3家，则本次选聘公告作废。
　　2.若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报价只有1家时，该单位直接作为本次中选的代理单位。
　　3.若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报价为2家及以上时，将根据资质、业绩、信誉、报价等进行综合比较择优确定。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4日17时00分止（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30），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地点：河南省长葛市农业农村局2号办公楼837室
　　报名方式：只接受现场报名，不接受邮寄等方式报名，所提交报名材料需密封完好。
　　遴选时间：2026年6月5日
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0374-6927029
　　逾期未送达、未按要求密封或不按指定地点送达报名合格资料的，本单位不予受理。
                           长葛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5月28日        

